附件1
园林绿化工程分包企业及养护企业

信用信息采集规则和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落实《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京绿办发〔2023〕50号），加强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领域分包企业、养护企业的综合管理，进一步规范分包项目、养护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园林绿化分包企业及养护企业信用信息采集规则和标准。具体如下：

本文所称分包企业包括承接其他建设工程总承包单位分包的园林绿化专业工程的企业以及承接园林绿化工程分包作业的企业。

本文所称养护企业包括承接园林绿化（绿地及林地）养护服务项目的企业。

一、分包企业基本信息录入

1.企信通入库企业需及时完善企业基本信息，加注是否为具有法人资格、承担园林绿化工程分包作业的企业，信用管理单位对分包企业实行实名登记管理，申报企业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2.新申报企业按照信息填报要求填写本企业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后方可入库。

二、养护企业基本信息录入

1.企信通入库企业需及时完善企业基本信息，加注是否为具有法人资格、承担园林绿化工程养护作业的企业，信用管理单位对养护企业实行实名登记管理，申报企业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2.新申报企业按照信息填报要求填写本企业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后方可入库。

三、分包项目信息录入

1.园林绿化单位工程专业分包项目（园林绿化专业分包工程）

（1）园林绿化单位工程专业分包项目需上传承包单位中标通知书及分包项目施工合同，明确分包工程项目负责人及分包合同金额、分包内容及范围；

（2）本市单位工程专业分包项目合同金额可累计合同额进行业绩加分；

（3）园林绿化单位工程专业分包项目施工合同应当在合同签订二十个工作日后及时录入信息系统，否则视为逾期申报信息；
（4）园林绿化单位工程专业分包项目开工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应由总承包单位签字盖章确认；
（5）园林绿化单位工程专业分包项目的合同项下发票扫描件购买方应为总承包单位；
（6）园林绿化单位工程专业分包项目项目负责人变更应经过总承包单位同意并上传由总承包单位签字盖章确认的项目负责人变更申请表；
（7）录入企信通的园林绿化单位工程专业分包项目必须是符合要求的专业分包，对发现并查实的转包、违法分包违法违规行为，将按照《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不良行为记分标准》予以扣分处理，建设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监理单位责任共担，一并处罚，公开曝光。    

2.园林绿化分部分项工程专业分包项目（园林绿化工程分包作业项目）    

（1）园林绿化分部分项工程专业分包项目需上传承包单位中标通知书及分包项目施工合同或协议，明确分包项目负责人及分包项目合同金额、分包内容和范围；

（2）本市分包项目合同金额可累计合同额进行业绩加分，总承包项目录入时应减去分包项目合同金额，避免重复录入；

（3）园林绿化分部分项工程专业分包项目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可及时进行集中补录，集中补录期间不扣除逾期申报信息信用分；
（4）园林绿化分部分项工程专业分包项目无需上传开工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可上传由总承包单位签字盖章确认的完工证明；
（5）分包项目的合同项下发票扫描件购买方应为总承包单位；
（6）按照《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发包与承包活动和主体履约情况监管的通知》之规定，园林绿化工程承包单位不得将合同范围内的园林植物栽植、整理绿化用地、微地形整理、土壤改良等主体性、关键性作业内容分包给其他单位；
（7）录入企信通的分包项目必须是符合要求的专业分包，对发现并查实的转包、违法分包违法违规行为，将按照《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不良行为记分标准》予以扣分处理，建设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监理单位责任共担，一并处罚，公开曝光。                                                 

四、养护项目信息录入

1.养护项目需上传中标通知书及养护合同或协议；

2.养护项目合同应当在合同签订二十个工作日后及时录入信息系统，否则视为逾期申报信息；
3.养护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应录入中标通知书上约定的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变更应经过建设单位同意并上传由建设单位签字盖章确认的项目负责人变更申请表；
4.养护项目的竣工验收报告可上传由建设单位签字盖章确认的竣工验收报告、完工证明或养护周期内最后一个季度的养护确认单；
5.园林绿化养护项目承包单位不得将除劳务以外的合同范围内的植物整形修剪、松土除草、灌溉与排水、施肥、有害生物防治、改植与补植、绿地防护等作业内容分包给其他单位；
6.养护项目的人材机投入、作业过程、养护质量等全过程检查结果纳入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系统，实行信用管理；

7.本市养护项目合同金额单独累计，不纳入施工业绩合同额进行业绩加分。

